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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圖1)，其形成原因敘述如下。

(一) 傳統零售

零售，是最原始的銷售模式，也是商

品供應鏈的最後一站，在早期人類歷史中，

零售商也常同時是商品的生產者。主要透過

小量且零散的貨物，直接產銷給消費者。就

綠竹筍而言，每位農民生產的產量不大，多

無法直接滿足目前大型超市或超級市場的需

求，須以其他型態整合，以調節供需。

但近年來，綠竹筍的價格走高，且隨著

市場資訊普及及交通便利性提高，使個別筍

農得以零售方式謀取更佳利潤。原本式微的

零售模式，反而更形活絡。

(二) 盤商收購轉售

鑑於零售商無法供給日益茁壯的需求

市場，大盤商於是產生，但因其常以不透明

的機制買賣的疑慮，或藉著專門收購筍農生

產的貨物，再整合產銷給更大的銷售通路，

如超級市場和大型國內市場等，其中壟斷轉

售的利益非常可觀，進而產生中盤商與小盤

商，使農民的利益有容易被剝削的可能性。

但不表示盤商的存在不好，如果沒有盤商居

中，消費者也難有效率在市場上買到多元的

蔬果。而且，假若當農民收成量過大、超出

市場需求量時，盤商也能替農民解決銷售問

題，重點在於價格是否合理。

臺灣綠竹筍的產銷模式及市場運作初步分析

臺灣的竹筍生產主要有綠竹、麻竹、孟

宗竹、桂竹、烏殼綠竹、包籜矢竹等多種，

其中以綠竹筍總產值與單位面積產值最高，

是臺灣最受重視的竹種之一。

綠竹筍鮮嫩多汁、風味獨特，在華人社會

的餐桌上，常被用做涼拌蔬菜使用，為夏季廣

受歡迎的筍種，綠竹林經營多以採筍為目的。

據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調查(2005)，國內綠竹主

要栽培面積，總計約7,575公頃，其中北部地

區更占全臺栽培面積70%以上，綠竹林年平均

筍產量每公頃5,000~10,000 kg不等。

臺灣綠竹筍之產銷，主要為國內各地農

會與各種農業合作社，以及北部當地的個別小

農於清晨採收供應，迄今仍有穩定的綠竹筍市

場需求與供給。由於農會與農業合作社等組織

對於農業的發展非常重要(Brunis et al. 2001)，

其能解決個別小農不能解決的問題，例如與傳

統銷售市場、生鮮超市等販售通路議價，亦可

減少供貨及運銷成本(Sirieix, et al. 2011)。

目前臺灣地區竹筍之產銷模式的成因，

以及產銷型態的演進與各產銷模式間的差

異，鮮少被討論。因此，本文旨在探討臺灣

地區綠竹筍產銷模式形成的類別模式，以及

在不同地區產銷模式差異，進而分析現況之

成因，供竹筍產業界參考。

綠竹筍產銷模式的類型成因

臺灣綠竹筍產銷模式隨著社會經濟網絡

演進而逐漸改變中，綠竹筍的交易可區分成

傳統零售、盤商收購轉售、運銷合作社之產

銷班共同運銷、以及現代化網路零售等4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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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銷合作社(農會、青果、農聯)成立

之產銷班共同運銷

由於盤商收購筍農生產的綠竹筍，價格

常不盡合理，而不被筍農接受，再加上筍農

的竹林栽培面積普遍不大(Yen et al. 2003a, Yen 

et al. 2003b, Tsai and Li 2004)。過去為求農業

生產互助合作，很早即成立生產合作社，例

如臺灣早在1900年9月的三角湧(為現今的三峽

區)地區的農民組織農會，為全臺首創，當時

為民間自行組織的團體，主旨為互助合作，後

來日治政府頒布《臺灣農會規則》、《臺灣農

會規則施行細則》，將農會法制化，隔年將原

本民間組織的農會改制成法人團體，農民必

須強制入會，並繳付會費。後來，隨著各州廳

調整劃分改組為數個縣市後，各地民間陸續

發起設立信用合作社組織，逐漸發展成生產

販賣、購買與利用一體的合作社，即為今日各

地鄉鎮市區農會的前身(井出，1939)。

臺灣光復後，農會的改組幾經多次更

迭，而後於1952年行政院頒布改進臺灣省各

級農會暫行辦法中，將農民資格加以定義，

農民可自由選擇、不需強制入會，目的在於

活化農會，使其成為農有、農治、農享的

農民組織。其後，法令又歷經多次修正及補

充，強化農業主管機關的監督職權與個別

農會的自主性，弱化上級農會原有的督導地

位，使農會原有的自治功能逐漸式微。

隨著竹筍運銷合作社發展規模逐漸擴增，

增設加工機械設備，並以保證價格收購鮮筍，

使筍農的收入穩定化。1988年，臺北縣五股鄉

農會更首次以真空包裝空運方式，將鮮筍與加

工筍外銷日本。另外，有些農會多方協助筍農

改善運銷作業，成立綠竹筍拍賣場，透過公開

拍賣的方式，競標販售給盤商、大賣場，以及

超級市場等，再零售給消費者，可讓筍農得到

較合理的生產價格(陳財輝和王仁，2014)。

近年來，更發展出跨農會產銷班之農業

策略聯盟，提高生產規模經濟的效益，提高

市場占有率，面對下游通路商談判時，可以

圖1 臺灣綠竹產銷途徑

 農民；  盤商；  運銷合作社/農會；  領袖農民；  農民的利潤 (Chen et al. 2015)。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2 No. 5 2015 73

林
業
論
壇

有更多的價格談判籌碼，同時，亦可讓同產

品的產銷班間的知識、技術、資訊及資源多

方交流，提高各農業產銷班組織的競爭力。

(四) 現代化網路零售

近十幾年來，伴隨著網路購物迅速崛起

(Burke 1998)，某些在綠竹筍栽培領域具有領

導性地位的農民，透過自行架設網站、百貨公

司或知名飯店之通路、各地農會銷售或網路商

城，將自行生產精緻化頂級品質之綠竹筍，成

功打入高階消費市場，以更高的價格及精美的

包裝，提供消費者訂貨採購，筍農隨即委託宅

配公司，將貨物運至消費者手中。如臺北五股

旗竿湖一帶、桃園大溪、臺中大坑等，全臺各

地幾乎都有小農透過網購，結合品等分級、文

青返鄉、故事行銷等吸引媒體報導，刺激年輕

族群的購買慾，售價多高於傳統通路。

此一綠竹筍農們以在地特色，創立品牌

價值，推動網路宅配及預售模式，已逐漸蔚

為潮流。然而此部分的銷售量及收益，並非

本文調查與評估範圍，以下仍以大宗綠竹筍

產銷供應為討論範圍。

綠竹筍不同地區產銷模式之差異

在實際的綠竹筍產銷運作上，臺灣北部

近郊地區常以現代零售供應鏈的方式產銷，

而臺灣南部地區則傾向以運銷合作社及農會

供應鏈，以共同運銷綠竹筍方式，供應北部

市場所需，其產銷模式原因討論如下：

(一) 北部

北部筍農因較接近大都市消費市場，而

目前臺灣規模較大的果菜批發市場也集中在

北部，例如臺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交易量

甚至高達全臺48.5%，整個大臺北地區的交易

總量甚至高達全臺總量70.2%，綠竹筍需求

量大(表1)。綠竹筍易於當地現採直運拍賣市

場，新鮮度高，甚至，當地筍農傾向獨立販

售，其銷售價格和利潤會更佳。等到當年產

季尾端，綠竹筍價格下跌時，再將自行販售

外之剩貨供給社團法人(如農會、青果、農聯

等)或盤商收購，製做筍類加工品。

(二) 南部

南部之臺南市(龍崎、關廟等)及屏東縣之

綠竹筍產期較北部早，單位面積產筍量與產

量亦較高(表2)，由於消費市場以北部規模最

大，而南部規模較小，販售價格上，南部市

場普遍也較臺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及臺北

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低落許多(表1)，因此，

南部筍農傾向以共同運銷模式，將綠竹筍輸

送至北部販賣，造成現今南筍北送之現象。

竹筍清洗機械設備(王仁 攝) 透過產銷班農業策略聯盟，技術及資源可以相互交流

(王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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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外市場

由於竹筍於盛產期常供過於求，若透過

合作社或農會收購，開發加工筍產品及進軍

海外市場，對筍農的助益甚大。以真空包裝

高溫殺菌的綠竹筍，保存期限可長達一年，

並能視供需量調節出貨，主要的海外市場以

日本為主。

 結語

臺灣綠竹筍產銷模式在市場的實際運

作，受消費市場規模、生產地與民眾購買習

慣之轉變而有不同的變化，也朝著以提高附

加價值做為行銷策略的主軸。今後宜積極推

廣分級行銷經營觀念，針對不同客戶層採取

適當的銷售策略。甚至朝網路行銷、飯店與

百貨之精緻化栽培零售方向邁進。目前，多

元化的綠竹筍銷售通路並存，期待策略聯盟

能藉由歷史脈絡達到鑑往知來的效用，建立

適當銷售策略並整合貨源，使當代得以拓展

綠竹筍的經濟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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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綠竹筍於果菜批發市場平均價格、交易量及銷售額 (Chen et al. 2015)

市場 平均價格(元/kg) 交易量(公噸/年) % 銷售額(千元/年) %

臺北市第一 73.8 290.0 10.4 21,416.5 12.2 

臺北市第二 72.2 1,356.0 48.5 97,903.2 56.0 

三重 39.6 88.5 3.1 3504.6 2.0 

桃園 45.9 3.0 0.1 137.7 0.1 

臺中 45.6 10.0 0.4 456.5 0.3 

高雄 68.4 45.0 1.6 3,080.2 1.8 

鳳山 40.8 10.0 0.4 408.0 0.2 

屏東 48.4 990.5 35.5 47,940.2 27.4 

總量 - 2,793.0 100.0 174,846.9 100.0 

平均 62.6 - - - -

表2 臺灣不同地區之綠竹產筍林面積、產量及產率(Chen et al. 2015)

地區 縣市 面積(公頃) % 產量(公噸) %
單位面積產筍量

(kg/年/公頃)

北部 臺北市 885.4 14.6 3,480 8.8 3,930     

新北市 1,600.0 26.3 6,400 16.1 4,000     

宜蘭縣 40.0 0.7 180 0.5 4,500     

桃園縣 665.6 11.0 3,594 9.0 5,400     

新竹縣 421.7 6.9 2,861 7.2 6,784     

苗栗縣 119.6 2.0 1,596 4.0 13,345     

南部 臺南市 1,874.8 30.9 15,701 39.4 8,374     

屏東縣 462.2 7.6 5,948 15.0 12,871     

總計 - 6,069.3 100.0 39,760 100.0 -


